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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連假前 3 月 31 日補班那一天，

本席特別請司法院同仁到我辦公室來，說明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的一個狀況，就是

針對胡景彬的案子，如果從高院上訴到最高法院，就你們登入的系統，整個電腦系

統應該是會顯現紅字，而且打星號。我可以坦白告訴秘書長，我是接到你們法官的

投訴，法官的投訴是嚴重懷疑為了要包庇胡景彬這個貪瀆的法官，讓他可以經法務

部莫名其妙的把他提早放出去假釋，繼續趴趴走，因為他貪污罪的部分還沒有判刑

確定，所以在整個第三審上訴的處理上非常非常緩慢。我一直看著你們的電腦系統

的螢幕，到 3 月 31 日早上 10 點半的時候，才突然從黑色的字變成紅色的字。

秘書長，我知道你們昨天有發新聞稿澄清，請秘書長再跟大家確認一次，這絕對是

電腦系統的問題，絕對沒有拖延整個案件的審理，是這樣嗎？ 

 

主席：請司法院呂秘書長說明。 

 

呂秘書長太郎：主席、各位委員。因為當初我們的電腦系統是用造字檔，所以電腦

沒有辦法判讀。本案是在 106 年 9 月 7 日收案，最高法院歷來都是一個月分兩

次案，所以在 9 月 7 日…… 

 

黃委員國昌：你們有沒有去瞭解為什麼二審判決了，結果整個卷流浪到最高法院是

流浪了 3 個月，是坐船去嗎？ 

 

呂秘書長太郎：因為判決書有四百多頁，台中高分院委外製作判決書，這中間就用

了 7 天的時間。再者，因為二審的刑事判決都要先送給當事人、被害人，讓他能

夠取得檢察官上訴等機會，實務上就是送達，送達以後，因為在二審…… 

 

黃委員國昌：你的意思是，按照一般刑案，3 個月是很正常的時間？ 

 

呂秘書長太郎：基本上，如果以這個案子四百多頁來講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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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我具體地問，提上訴理由書的時間是幾天？ 

 

呂秘書長太郎：上訴理由書是 10 天提出，但是要送達，然後檢察官晚一點送

達…… 

 

黃委員國昌：你的意思是一般 3 個月是很正常的時間？ 

 

呂秘書長太郎：是正常，因為就高院管制卷的流程是判決以後兩個月送最高就可以

了，而這個案子是有委外製作。 

 

黃委員國昌：昨天最高法院發了一個聲明，說胡景彬這個案子不算是重大案件，秘

書長贊成嗎？ 

 

呂秘書長太郎：依照我們的內規，重大案件是要法官簽請院長核可才按照重大案件

去處理，這個案子從地方法院開始，法官沒有簽為重大案件。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沒有把它列為重大案件？昨天最高法院所講的標準，我看完了

以後覺得很納悶，其他有關這麼高金額貪腐的案件，我大概看了一下其他所有的案

例，全部都是囑重訴，就是全部都編成重大案件，為什麼胡景彬這個案子對司法的

信譽傷害這麼大，情節這麼嚴重，但從一開始就沒有把它視為重大案件，是想要幫

他拖嗎？ 

 

呂秘書長太郎：當然沒有這個意思，因為很多法官是案子來了就辦了，並不會注意

編為重大案件可以提分案等等。 

 

黃委員國昌：原本最高法院第一次第二審判決是判他幾年？你知道嗎？是判 16 

年，科罰金 600 萬元，褫奪公權 8 年，結果最高法院廢棄發回了以後，你知道

判的刑度是什麼嗎？還是 16 年，還是罰 600 萬元，褫奪公權還是 8 年。結果

搞了半天是什麼？搞了半天是說，他上訴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指摘廢棄發回的不是

他所提的上訴理由，最高法院在判決理由書當中說，他自己根本沒提這些理由，但

是最高法院依照職權幫他調查，結果指摘的部分只有沒收，到底要連帶負責還是要

單獨負責？結果廢棄發回以後，所判的刑度又是一模一樣！不知秘書長有沒有注意



到，在我國重大的貪腐案件裡面，最流行的一個訴訟策略就是拖，一直拖，不斷的

拖，更一、更二、更三，這樣子的拖，結果拖了半天以後，我們發現每更一次，刑

度幾乎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但是到最後突然可以適用速審法，適用速審法完了

以後，結果到了法務部的監獄系統，這些重大的貪腐犯還特別都可以到外役監去過

很舒服的日子，也可以提早假釋，這樣子的刑事司法政策對於我國所謂要反貪腐、

要肅清吏治、要重建人民對司法的信心，秘書長，你的看法怎麼樣？是不是有檢討

改進的必要？ 

 

呂秘書長太郎：那當然。 

 

黃委員國昌：要不然人民看不下去嘛！ 

 

呂秘書長太郎：對於重大的案件，除了貪腐案件和金融案件，我們在…… 

 

黃委員國昌：秘書長既然贊成的話，司法院是不是可以承諾本席，對於重大的貪腐

案件，從審判到最後的執行，不要搞到最後都沒有關幾年，造成社會這麼大的動

盪，對公平正義傷害這麼大，結果當事人沒有關幾年就放出來了！我之前質詢過另

外一個案子，就是游淮銀的案子，游淮銀的案子一模一樣啊，應該合併的執行刑十

幾年，結果關不到幾年就出來了。我下次再針對具體的案子，就你們實務上是怎麼

操作成這個樣子來請教秘書長，但是你是否能夠向我承諾，針對重大貪腐案件如何

避免我剛剛所講的荒謬現象發生，你們主動去找法務部，共同會商一個解決的方法

出來。 

 

呂秘書長太郎：向委員報告，案件要判幾年或是關多久，基本上…… 

 

黃委員國昌：沒有，審判核心我都尊重，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沒辦法接受，如果在法

院所發生的是針對這種重大貪腐的案件，更一、更二、更三，一直更下去，然後你

跟社會大眾只有講說尊重法官的審判，大家聽不下去啦！我剛剛已經就胡景彬的案

子證明給你看了，本來第二審判決和更一審判決的刑度是一模一樣，而時間拖下去

除了讓這個貪腐法官繼續在外面逍遙，除了讓他爭取未來適用速審法減刑的規定之

外，到底有什麼實質的意義？ 

 



呂秘書長太郎：這就是司法院要全力推動金字塔訴訟程序…… 

 

黃委員國昌：你的意思是，在金字塔訴訟程序改革沒有完成以前，這件事情沒有辦

法解決？ 

 

呂秘書長太郎：沒有，還是要解決。 

 

黃委員國昌：那如何解決？所以我就請你提出辦法出來嘛！ 

 

呂秘書長太郎：對於這些久懸未決的案件…… 

 

黃委員國昌：這樣子要求很過份嗎？ 

 

呂秘書長太郎：沒有。 

 

黃委員國昌：你可不可以承諾，跟法務部主動會商，針對這樣的案件如何避免我剛

才所講的荒謬現象？ 

 

呂秘書長太郎：這個部分就司法行政，其實我們非常在意，所以從去年開始，只要

久懸未決的案件一呈報上來…… 

 

黃委員國昌：所以你還是不願意承諾我就對了？ 

 

呂秘書長太郎：我們還是要研究如何有效的方式…… 

 

黃委員國昌：沒有關係啊，你們回去研究方式，社會大眾都在期待你們提出來的方

法。 

 

呂秘書長太郎：就這個目標，相信司法院和委員…… 

 

黃委員國昌：不要講空話啦，把具體的東西拿出來嘛！ 

 



呂秘書長太郎：我是講真的。 

 

黃委員國昌：繼續再請教秘書長，上次我已經講過了，職務法庭的決定，我直接問

司法院判決的原本是什麼時候做成的，因為你們在判決書上打的是 3 月 8 日，

原本是 3 月 8 日做成的嗎？不是嘛！ 

 

呂秘書長太郎：是 3 月 16 日。 

 

黃委員國昌：你們昨天趕在今天委員會之前趕快開記者會嘛！ 

 

呂秘書長太郎：16 日做成的。 

 

黃委員國昌：對啊！那判決書上為什麼打 3 月 8 日？ 

 

呂秘書長太郎：特別向委員報告，判決書上的日期到底什麼意義…… 

 

黃委員國昌：你們也不知道？ 

 

呂秘書長太郎：在 92 年之前的民事訴訟法是沒有規定的，後來增加了，而在增

加的時候有人就問到底是指什麼？是指評議、宣判還是怎麼樣？有很多不同的意

見，最後立法說反正實務上都寫了，所以那個日期到底什麼意義其實是還有爭議，

學術上很多人認為根本不必，重點在宣判當天是哪一天才是重要。 

 

黃委員國昌：現在的重點是什麼？法官在宣判的時候就要做出判決原本，所以應該

是在同一天，但是問題是判決原本不是在 3 月 8 日做出來的，全部的法官都是

到 15 日、16 日才紛紛簽名，竟然還在判決書上面押 3 月 8 日這個日期，這樣

沒有問題嗎？製作判決書可以這樣倒填日期嗎？ 

 

呂秘書長太郎：跟委員報告，我們現在判決書上面的日期…… 

 

黃委員國昌：我現在要問第二個問題，謝靜慧法官的辭職是在什麼時候生效的？還

是到現在都沒有生效？ 



 

呂秘書長太郎：還要召開遴選委員會來通過，因為依法律規定要遴選委員會才有

權…… 

 

黃委員國昌：所以她之前宣布要辭職，可是到目前都還沒有生效嘛！ 

 

呂秘書長太郎：要送遴選委員會。 

 

黃委員國昌：所以她的辭職到現在都沒有生效？ 

 

呂秘書長太郎：還沒有生效。 

 

黃委員國昌：你們會不會慰留她？ 

 

呂秘書長太郎：她的辭意甚堅。 

 

黃委員國昌：第二，判決的正本是在什麼時候做成的？ 

 

呂秘書長太郎：19 日。 

 

黃委員國昌：那判決書上面寫 3 月 16 日是什麼意思？判決的正本是在 3 月 19 

日禮拜一早上才做出來，請你看一下這份判決書上面是押什麼？ 

 

呂秘書長太郎：那是書記官收受原本的時間。 

 

黃委員國昌：對嘛！所以你們因為這個個案而對判決書上面押的日期完全都做其他

的解釋了，根據我的理解，第一行日期是判決原本製作的日期，第二行日期是書記

官製作正本的日期，但是為了要去幫這個職務法庭解套，你們現在變成是怎麼解釋

的？第一行的日期是宣示判決的日期，至於原本是在什麼時候製作的沒有關係，第

二行的日期也不是判決正本製作出來的日期，而是書記官收受判決原本的日期，至

於正本是在什麼時候製作的，沒有人知道，這樣在判決書押上這兩個日期，本來在

製作判決書的時候所押的日期是要彰顯一定的法律意義，可是你們為了針對這個案



子幫這個職務法庭解套，已經完全都扭曲掉了！ 

 

呂秘書長太郎：委員也是訴訟法的權威，你應該也知道像德國和日本都沒有在判決

書上記載日期，因為沒有意義，在判決沒有宣示以前…… 

 

黃委員國昌：不會啊！我認為記載日期很有意義，因為你們製作判決書都是在你們

那一個密閉的空間裡，今天我如果要講公眾對司法的監督，這難道不應該是公眾對

司法監督的項目之一嗎？可以在宣示判決的時候連判決的原本都還沒有製作出來

嗎？有一年司法官的考題是判決書為什麼要寫判決理由，請秘書長去看看那個考題

的標準答案是什麼，就是要讓法官在製作判決原本的時候重新再 review 一次當初

自己下判決的整個心路歷程以及所有的事證資料，可是在這個案子裡面根本就沒

有，完全都沒有，把要製作好判決原本才能宣示判決的立法意旨完全掏空了！結果

在宣示判決的時候原本都還沒有製作出來就跑去上節目，然後再慢慢補理由，法官

可以這樣做裁判嗎？ 

 

呂秘書長太郎：所以我們昨天也特別召開了記者會，我們非常的重視這件事情，將

來會全力要求法官在宣判的時候一定要把判決書寫出來。 

 

黃委員國昌：本席希望司法院要針對這件事情好好的檢討，我最在意的就是重大貪

腐的案件，現在你們在實務上面運作成這個樣子，我希望司法院跟法務部能夠提出

有效的改革措施，謝謝。 


